從聖經看同性戀
經    文 ：
利18:22不可與男人苟合，像與女人一樣；這本是可憎惡的。
利20:13 若與男人苟合，像與女人一樣，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
總要把他們治死，罪要歸到他們身上。
羅 1 :26 因此，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。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；
羅 1 :27 男人也是如此，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，慾火攻心，彼此貪戀，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，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。
林前6:9 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？不要自欺！無論是淫亂的、拜偶像的、姦淫的、作孌童的、親男色的、
猶 : 7 「又如所多瑪、蛾摩拉和周圍城邑的人，也照他們一味的行淫，隨從逆性的情慾，就受永火的刑罰，作為鑑戒。」

 一.  婚姻的定義               
     1. 第748號同婚釋憲案
     2. 民調的看法      
     3. 大法官做成同婚合法的考量
     4. 聖經的婚姻觀 
 二.  從聖經看同性戀性行為
     1. 舊約論同性性行為是可憎的罪
   2. 新約論同性性行為     

三.  面對同性戀的態度
   1. 仍要持守真理的原則 
   2. 承認我們也都是罪人       
3. 相信神恨罪但愛罪人
   4. 為這世代同性戀代求    
四  結論

1. 聖經中神所設立的婚姻是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，
更高層次也預表了神與人或基督與教會的關係。
     2. 聖經對同性性關係的形容是：
           (1) 行污穢的事             (7)   是不義的人
           (2) 行可憎的事             (8)   是可憎的罪
           (3) 行羞恥的事             (9)   罪要歸他們
           (4) 行妄為的事             (10) 彼此玷辱身體
           (5) 是逆性行為             (11) 不能承受神的國
           (6) 是犯罪行為             (12) 會得當得的報應
 3. 上帝創立了婚姻並對婚姻給予了定義，而且沒有人有權柄去重
新釐訂上帝對婚姻神聖的規劃，因此任何人或制度試圖對婚姻另下定義或逆性而為，都是對上帝的挑戰，甚至最終將遭致審判。
4. 帶出真正基督愛的行動，並為同性戀代求，才可為這苦難的世
代帶來真正的醫治和走出埃及，因為神是我們的幫助和愛的源頭。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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